关于给过世退休教职工办理丧葬费及抚恤金事宜
一、办理丧葬费、抚恤金所需材料清单
1．死亡证明：由医院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》（原件或复印件）。
2．火化证明：由殡仪馆出具的《火化证明》（原件或复印件）。
3．逝者身份证：逝者居民身份证。
4．逝者社保卡：用于接收由社保基金支付的款项（如丧葬费、抚恤金）。
二、丧葬费、抚恤金费用标准说明
1.丧葬费：财政5000元，学校1500元；
2.抚恤金：发放20个月的逝者生前基本工资；
3.补助费用：发3个月工资。
 三、重要注意事项
1.银行账户保留：
逝者的社保卡以及用于接收学校发放工资的银行卡，必须保留至少三年以上，且请务必牢记密码。所有款项将汇入这些指定账户，销户将导致无法收款。
2.医疗费用结算与医保停用：
如有住院情况，请务必在当月内结清所有医疗及相关费用。逝者的医疗保险（医保）待遇将在其去世后的本月统一停用，请勿再使用其社保卡进行就医或购药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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